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小學生獎助學金專戶收支管理運用辦法

                             101年月9日26日第1次家長大會通過、

101年10月17日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施行
第一條　為協助本校學生合理、有效運用外界機關、團體或私人指定用途之補(捐)助款暨獎學金，以順利完成其學業暨養成學生(家長)儲蓄習慣之教育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獎助學金專戶(簡稱學生專戶)業務由本校教導處負責主辦，總務處協助辦理。

本校協助辦理學生專戶業務，其存續期間內，不得要求任何報酬，其孳息歸入本校預算歲入，本校不給付任何利息收入。
第三條　凡就讀本校學生，除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書面表示反對外，應設置其學生獎助學金專戶。

本校會計室應設置學生專戶專帳處理，其款項存入本校公庫，其收支應依相關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學生有轉學、畢業或其他須終止學生專戶情事時，本校應於事由發生後7日內主動結清學生專戶之餘額。
1、 第四條  學生專戶之收入來源，如下：

2、 機關、團體或私人指定用途之補(捐)助款。

3、 學生獎學金。

4、 學生(家長)儲蓄款。

第五條  前條之收入，本校教導處應將收入來源、金額等資訊通知學生家長。
第六條  學生專戶之支用範圍，如下：

1、 依據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要點規定收取之學(雜)費、代收代辦費。

2、 有關學生家庭、生活、教育等所需費用。

3、 其他經家長申請、學校同意支用之費用。

第七條　前條之支用，除前條第一款外，其支用應先通知家長後，依本校請購程序辦理支用。
前項有事實上無法或難以通知家長情形時，得經教導主任或校長審核後，先行辦理支用，但應於該情形除去後，補行通知家長。

第八條　家長不同意學生專戶之支用或有異議時，應由學校相關人員與家長先行溝通，溝通不成時，由本校校長或教導主任主持，邀請家長、家長會長、該班家長代表、導師、承辦人等相關人員出席，召開協調會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家長大會議決通過後，提交本校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施行；其有修正者，亦同。
